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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0,943,26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0,943,26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月3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1603号）核准，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紫金银行”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66,088,889股，并于2019

年1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3,660,888,889股， 其中限售股3,294,

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0%。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自律锁定），共涉及1,483名股东持有限售股

合计为10,943,26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0%，将于2025年1月3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因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0年7月23日

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45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紫银转债” ，债券代码“113037” ）。 经

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0]254号文同意，“紫银转债” 已于2020年8月17日起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挂牌交易。 “紫银转债”转股期为2021年1月29日至2026年7月22日。 截至2024年12月25日，因

“紫银转债”转换成公司股票，公司股本增加了94,544股，总股本增加至3,660,983,433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

书》（以下简称“招股说明书” ）的有关内容，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公司股份超过5万股的员工股东承

诺：自公司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其持

有的股份。 持股锁定期满后，其每年转让所持公司的股份数不超过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15%，持股锁

定期满后5年内转让所持公司的股份数不超过本人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50%。

截至本公告日， 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

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

紫金银行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1号一一持续督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

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本

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股份锁定承诺； 截至核查意见出具之

日，紫金银行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中信建投证券对紫金银行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0,943,26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1月3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

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

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

数量

剩余限售

股数量

1 本次上市流通的其他限售股东 10,943,260 0.30 10,943,260

合计 10,943,260 0.30 10,943,26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国家持有股份 0 0 0

2、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3、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0 0 0

4、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20,359,576 -10,943,260 109,416,316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0,359,576 -10,943,260 109,416,316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3,540,623,857 10,943,260 3,551,567,11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3,540,623,857 10,943,260 3,551,567,117

股份总额 3,660,983,433 0 3,660,983,433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12-27

证券代码：603728� � 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2024-063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盘阳路59弄7幢16号（近联友路）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83,745,13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7.738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常建鸣先生因公无法参加会议，经公司董事一致同意推选

董事常建云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开、召集及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董事常建鸣、傅磊、刘晋平、Ted� T.Lin、独立董事黄苏融、鲁晓冬因工

作原因未出席此次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邵颂一、沈陆威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此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此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719,734 99.9910 13,400 0.0047 12,000 0.0043

2、议案名称：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83,715,634 99.9896 14,600 0.0051 14,900 0.005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3.01

选举常建鸣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283,253,169 99.8266 是

3.02

选举傅磊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

董事

283,200,640 99.8081 是

3.03

选举常建云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283,247,885 99.8247 是

3.04

选举程建国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283,258,960 99.8286 是

3.05

选举陈怀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283,299,308 99.8428 是

3.06

选举温治中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283,263,106 99.8301 是

4.00、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4.01

选举黄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283,467,454 99.9021 是

4.02

选举孙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

283,478,546 99.9060 是

4.03

选举鲁晓冬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

283,420,636 99.8856 是

5.00、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5.01

选举邵颂一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283,417,175 99.8844 是

5.02

选举陆政一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

工代表监事

283,473,095 99.904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1 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21,624,308 99.8826 13,400 0.0618 12,000 0.0556

2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的议案

21,620,208 99.8637 14,600 0.0674 14,900 0.0689

3.01

选举常建鸣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21,157,743 97.7276

3.02

选举傅磊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

21,105,214 97.4849

3.03

选举常建云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21,152,459 97.7032

3.04

选举程建国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21,163,534 97.7543

3.05

选举陈怀志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21,203,882 97.9407

3.06

选举温治中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21,167,680 97.7735

4.01

选举黄河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21,372,028 98.7173

4.02

选举孙峰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

21,383,120 98.7686

4.03

选举鲁晓冬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21,325,210 98.5011

5.01

选举邵颂一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21,321,749 98.4851

5.02

选举陆政一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

21,377,669 98.743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需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本次会议的议案3、4、5为累积投票议案，表决结果为

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亦涛、吕洁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159� � �证券简称：有方科技 � �公告编号：2024-076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汇德大厦1号楼43层电力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

普通股股东人数 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4,384,58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4,384,58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376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7.37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

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黄雷、财务总监邱芳勇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谢强、胡宝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359,419 99.9268 24,164 0.0703 1,000 0.0029

2、议案名称：《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修订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359,419 99.9268 24,164 0.0703 1,000 0.002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3、《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选

3.01

《关于选举王慷先生为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010,825 98.9130 是

3.02

《关于选举杜广先生为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010,817 98.9130 是

3.03

《关于选举魏琼女士为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010,816 98.9130 是

3.04

《关于选举张楷文先生为第四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020,817 98.9421 是

3.05

《关于选举罗伟先生为第四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4,010,816 98.9130 是

4、《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关于选举金雷先生为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4,009,812 98.9101 是

4.02

《关于选举罗珉先生为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4,019,823 98.9392 是

4.03

《关于选举郭瑾女士为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34,009,813 98.9101 是

5、《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的

比例（%）

是否当选

5.01

《关于提名熊杰先生为第四

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的议案》

34,019,811 98.9391 是

5.02

《关于提名黄丽敏女士为第

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候选人的议案》

34,009,811 98.910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变更会计师事

务所的议案》

385,418 93.8711 24,164 5.8853 1,000 0.2436

3.01

《关于选举王慷先生

为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36,824 8.9687 0 0.0000 0 0.0000

3.02

《关于选举杜广先生

为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36,816 8.9668 0 0.0000 0 0.0000

3.03

《关于选举魏琼女士

为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36,815 8.9665 0 0.0000 0 0.0000

3.04

《关于选举张楷文先

生为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46,816 11.4024 0 0.0000 0 0.0000

3.05

《关于选举罗伟先生

为第四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的议案》

36,815 8.9665 0 0.0000 0 0.0000

4.01

《关于选举金雷先生

为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35,811 8.7220 0 0.0000 0 0.0000

4.02

《关于选举罗珉先生

为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45,822 11.1603 0 0.0000 0 0.0000

4.03

《关于选举郭瑾女士

为第四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的议案》

35,812 8.7223 0 0.0000 0 0.0000

5.01

《关于提名熊杰先生

为第四届监事会非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

人的议案》

45,810 11.1573 0 0.0000 0 0.0000

5.02

《关于提名黄丽敏女

士为第四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候

选人的议案》

35,810 8.7218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2

2、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3、4、5

3、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4、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德恒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强，胡宝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

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083� � � � � � � � �证券简称：中望软件 公告编号：2024-105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补选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中望软件” ）于2024年12月26日召开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

委员的议案》，补选了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委员。 公司同日召开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董事会提名

委员会、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选举各专门委员会召集人（战略委员会召集人保持不变），调整后的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及召集人如下：

1.战略委员会：杜玉林（召集人）、刘玉峰、林庆忠、杜玉庆、宁振波；

2.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严福洋（召集人）、杜玉林、李云超；

3.提名委员会：宁振波（召集人）、李云超、刘玉峰；

4.审计委员会：严福洋（召集人）、杜玉庆、李云超；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期为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特此公告。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证券代码：688083 证券简称：中望软件 公告编号：2024-104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15号

珠江城32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

普通股股东人数 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59,169,92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59,169,9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886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8.886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杜玉林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决议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字应坤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全体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关于补选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暨确定其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

选

1.01

关于补选宁振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暨确定其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59,131,909 99.9358% 是

1.02

关于补选严福洋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暨确定其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59,131,906 99.9358% 是

1.03

关于补选李云超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暨确定其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59,140,051 99.9495% 是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关于补选宁振波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暨确定其独立董事

津贴的议案

5,884,592 99.3582%

1.02

关于补选严福洋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暨确定其独立董事

津贴的议案

5,884,589 99.3581%

1.03

关于补选李云超先生为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暨确定其独立董事

津贴的议案

5,892,734 99.495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1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过半

数以上通过。

2、议案1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子丰、莫婉榕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

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

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中望龙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27日

●报备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二）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三）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接A15版)

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投资者

持有的市值中，证券公司转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的市值合并

计算到该证券公司持有的市值中。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

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

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证券账户

单独计算市值并参与申购。不合格、休眠、注销证券账户不计算

市值。非限售A股股份发生司法冻结、质押，以及存在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限制的，不影响证券账户内持有

市值的计算。

（五）申购规则

1、 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网上

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所有参与本次网下报价、申购、配

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若投资者同时参与网下和

网上申购，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2、每一个申购单位为500股，超过500股的必须是500股的

整数倍， 但不得超过回拨前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即

不得超过17,000股。

对于申购量超过主承销商确定的申购上限的新股申购，深

交所交易系统将视为无效予以自动撤销，不予确认；对于申购

量超过按市值计算的网上可申购额度，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将对超过部分作无效处理。

3、投资者参与网上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只能使用一个有

市值的证券账户。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新

股申购的，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以该投资者第一笔有市值的

证券账户的申购为有效申购，对其余申购作无效处理；每只新

股发行，每一证券账户只能申购一次。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

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以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的该投资者的第一

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均为无效申购。

4、不合格、休眠、注销和无市值证券账户不得参与本次网

上发行申购，上述账户参与申购的，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对

其作无效处理。

（六）网上申购程序

1、办理开户登记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须持有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的证券账户卡。

2、市值计算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需于2024年12月26日（T-2

日）前20个交易日（含T-2日）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及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日均值1万元以上（含1万元）。投资者相

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20个交易日的，按20个交易日计算日

均持有市值。市值计算标准具体请参见《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的规定。

3、开立资金账户

参与本次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在网上申购日2024年12月

30日（T日）前在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开立资金账户。

4、申购手续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深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

网上投资者根据其持有的市值数据在申购时间内（2024年12月

30日（T日）9:15-11:30、13:00-15:00）通过深交所联网的各证

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

（1）投资者当面委托时，填写好申购委托单的各项内容，

持本人身份证、股票账户卡和资金账户卡（确认资金存款额必

须大于或等于申购所需的款项）到申购者开户的与深交所联网

的各证券交易网点办理委托手续。柜台经办人员查验投资者交

付的各项证件，复核无误后即可接受委托。

（2）投资者通过电话委托或其他自动委托方式时，应按各

证券交易网点要求办理委托手续。

（3）投资者的申购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4）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证券公

司不得接受投资者概括委托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5）投资者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七）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1、 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

量，则无需进行摇号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

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2、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网上

网下回拨后），则按每500股确定为一个申购配号，顺序排号，然

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号码， 每一中签号码认购

500股。

中签率= （最终网上发行数量/网上有效申购总量）×

100%。

（八）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则采取

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式进行配售。

1、申购配号确认

2024年12月30日（T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根据投资者

新股申购情况确认有效申购总量，按每500股配一个申购号，对

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后一

笔申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2024年12月31日（T+1日），向投资者公告配号结果。申购

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交易网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2、公布中签率

2024年12月31日（T+1日），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经济参考

网、中国金融新闻网、中国日报网披露的《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

率公告》中公告网上发行中签率。

3、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2024年12月31日（T+1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发

行人和主承销商主持摇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果，并于当日

通过卫星网络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点。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2025年1月2日（T+2日）将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经济参考网、中国金融新闻网、

中国日报网披露的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中公告中签结

果。

4、确认认购股数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500股。

（九）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 应依据2025年1月2日（T+2

日）公告的《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

者缴款时， 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T+2日日终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

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

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

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

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放弃认购的

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十）放弃认购股票的处理方式

T+2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

资金，不足的部分视为放弃认购。对于因网上投资者资金不足

而全部或部分放弃认购的情况，结算参与人（包括证券公司及

托管人等）应当认真核验，并在2025年1月3日（T+3日）15:00前

如实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申报。截至2025年1月3日（T+3日）

16:00结算参与人资金交收账户资金不足以完成新股认购资金

交收，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无效处理。投资者放弃认购的

股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十一）发行地点

全国与深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六、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在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 保荐人 （主承销

商）将根据实际缴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如果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发行人和保

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

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如果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

股份数量合计不少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70%，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以及因结

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

销。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主承销商的包销比

例等具体情况请见2025年1月6日（T+4日）披露的《发行结果

公告》。

七、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本次发行将中止：

1、网下有效申购总量未及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2、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

资者未能足额申购的；

3、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4、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

的；

5、根据《管理办法》第五十六条和《业务实施细则》第七

十一条，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发现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存在涉嫌

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

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及时公

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投资者已缴纳认购款

的，发行人、保荐人（主承销商）、深交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将尽快安排已经缴款投资者的退款事宜。中止发行后，在中

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有效期内，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

提下，经向深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择机

重启发行。

八、余股包销

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发行人及主承销商将

中止发行。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含70%），但未达

到本次公开发行数量时，缴款不足部分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负责包销。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2025年1月6日 （T+4日）， 保荐人

（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参与战略配

售的投资者缴款认购资金和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

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

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

券账户。

九、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网下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和印花税

等费用。向投资者网上定价发行不收取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十、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钧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颜睿志

联系地址：江门市新会区崖门镇新财富环保电镀基地第二

期202座第三、四层

联系人：张照欣

电话：0512-80676869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江禹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5999号基金大厦27、28层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966908

发行人：钧崴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2月27日


